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1 ]160 号

卫生部关于限制以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
生产保健食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

为保护野生动物植物 ,对以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食品 ,特作如下规定 :

一、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

护条例》等国家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 ,由国务院及其农业 (渔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国家

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名录中收入的野生动物、植物品种。

二、禁止使用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份。

三、禁止使用人工驯养繁殖或人工栽培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份。使用

人工驯养繁殖或人工栽培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份的 ,应提供省级以上农业
(渔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使用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

份的 ,应提供省级以上农业 (渔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管理职能批准的开发利用的证明。

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中植物及其产品作为保健食品成份的 ,如果该种植

物已获“品种权”,应提供该种植物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使用的证明 ;如该种植物尚未取得品种权 ,应提供国务

院林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该种品种尚未取得品种权的证明。

六、对于进口保健食品中使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中动植物及其产品的 ,应提供国

务院农业 (渔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进出口许可证及海关的证明文件。

七、对于本通知下发前已获批准的以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的保健食品 ,应于 2001 年 12 月 31

日前 ,按本通知的要求 ,向我部提出原料备案或变更的申请 ,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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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1988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 ,1989 年 1 月 14 日林业部、农业部发

布 ;

21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国务院 1999 年 8 月 4 日批准发布实施 ;

31 国家保护的有益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2000 年 8 月 1 日国家林业

局发布实施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第一批国家林业局 1999 年 4 月 22 日发布实施 ,第二

批国家林业局 2000 年 2 月 2 日发布实施 ;

51《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Ⅰ、附录 Ⅱ物种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水

生野生物种目录。

—36—　　


